
广东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
Office of Foreign Affairs

The People's Government of Guangdong Province
粤外照〔2021〕6 号

各国驻广州总领事馆：

广东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向各国驻广州总领事馆致意，并

谨通知如下：

当前全球新冠肺炎大流行不仅尚未结束，而且还出现多国病

例大幅攀升，部分国家出现毒株变异、病毒传播性急剧增强的情

况。为切实做好防疫工作，保障包括总领事馆人员在内全体在粤

人员的健康和安全，广东省卫健部门将对所有入境人员执行严格

健康管理，即入境后实行 14 天集中隔离医学观察，符合解除隔 离

条件后再纳入 7 天社区管理(含第 1 入境点在外省入境并完成 14

天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的来粤人员)。在 14 天集中隔离医学观 察

期间，即入境后第 1、7、14 天各进行一次核酸检测，其中来 自

发现新型变异株国家的入境人员在第 4 天增加一次核酸检测。纳

入社区管理 7 天期间，不参加人群聚集性活动，主动向社区报 告

行踪，配合社区疾控工作人员随访；切实加强个人防护，如需 外

出必须佩戴口罩；加强健康监测，如有咳嗽、发热等呼吸道症 状

必须及时到医院排查；在纳入社区管理第 7天(即入境后第 21 天)

接受一次核酸检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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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于疫情形势处于动态变化中，广东省内不同城市、不同区

域的疫情防控形势会有所区别，可能根据上述 14+7 健康管理原

则适时适当调整属地防疫和健康管理措施。如遇此情况，请各国

总领事馆相应配合。

另，近日中国内地多个地区出现疫情社区传播，数十个地区

被列为疫情中高风险地区。为确保个人健康和安全，外事办公室

请各国总领事馆及时提醒派遣国在粤公民，尽量避免前往中高风

险地区；如确需前往或目前已身处中高风险地区，返粤后必须严

格遵守广东有关防疫和健康管理规定，避免病毒传播风险。

顺致崇高的敬意。






